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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吴贻伙

废品收购站个体经营者在一个
多月的时间里，先后 29 次从同一个
犯罪嫌疑人手里收购盗窃来的脚手
架扣件，根据修改后的相关司法解
释，收购赃物的个体经营者是否该受
到刑事追诉？如果需要刑事追诉，对
其有无逮捕必要，另外其行为能否被
认定为“情节严重”？4 月 23 日，由安
徽省滁州市检察院、明光市检察院办
理的这起掩饰、隐瞒犯罪所得不批捕
复议复核案被列入最高人民检察院
第五十二批指导性案例。

“滁州市检察院对该起不批捕复
议案依法准确复核的过程，充分贯彻
了最高检强调的‘三个善于’的新理
念，特别是很好地诠释了其中‘善于
从具体法律条文中深刻领悟法治精
神’的要求。”5 月 31 日，安徽省检察
院第一检察部主任杜薇告诉记者。

案发
先后 29次收购赃物

徐某是明光市某产业园建筑工
地的水电工，王某是明光市某废品收
购站的经营者。2021 年 4 月初至 5 月
15 日，徐某见工地上的脚手架扣件
无人看管，遂使用工地给其配备的用
于运输水电材料的货车先后 24 次盗
窃脚手架扣件，并运至王某经营的废
品收购点出售牟利。其间，王某明知
徐某所售脚手架扣件来路不明，仍先
后 29 次予以低价收购，支付徐某收
购款 1.97万元。

此案因被害人发现工地扣件丢
失 后 报 警 而 案 发 。 2021 年 5 月 15
日，王某被抓获归案，徐某接民警电
话通知后主动到案。同日，明光市
公安局对徐某以涉嫌盗窃罪立案侦
查，次日对王某以涉嫌掩饰、隐瞒犯
罪所得罪立案侦查，并对二人刑事
拘留。

经明光市价格认证中心价格认
定，被盗脚手架扣件总数量 7200 个，
总价值 3.24 万元。2021 年 5 月 21 日，
公安机关以徐某涉嫌盗窃罪，王某涉
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向明光市检
察院提请批准逮捕。

复议
罪与非罪之争

明光市检察院第一检察部主任
杨云负责承办此案，她经审查认为，
徐某多次盗窃，不逮捕可能实施新
的犯罪，具有社会危险性。然而是
否对王某批准逮捕，却让她犯了难：

“修改后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
刑 事 案 件 适 用 法 律 若 干 问 题 的 解
释》（以下简称《解释》）是在王某犯
罪行为实施期间公布施行的，这是
我 们 适 用《解 释》办 理 的 第 一 起 掩
饰、隐瞒犯罪所得案，在理解和把握
上都非常慎重。”

杨云经初步审查认为，王某的行
为不符合《解释》第一条第一款规定
的入罪情形，虽然符合第三条“掩饰、
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十次
以上”这一情节严重的情形，但适用
第三条的前提是首先要符合第一条
第一款规定的四项入罪标准，而在该
条第二款“人民法院审理掩饰、隐瞒
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
应综合考虑上游性质、掩饰、隐瞒犯
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情节、后果及社会
危害程度等，依法定罪处罚”没有明
确、具体的标准的情况下，无法适用
此条款，所以无法认定王某的行为构
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因为《解释》取消了掩饰、隐瞒
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的数额标
准，在没有明确规定涉案数额在当前
案件办理中的作用，也没有可供参考

案例的情况下，我们选择从刑法谦抑
性 这 一 角 度 出 发 去 理 解 适 用《解
释》。”杨云告诉记者，为慎重起见，该
院召开检察官联席会议对该案进行
研究，并邀请法院的法官进行讨论，
形成了共识。

2021 年 5 月 28 日，该院以涉嫌盗
窃罪对徐某作出批准逮捕决定，以王
某不符合入罪标准作出不批准逮捕
决定，并向公安机关送达不批准逮捕
理由说明书，公安机关当日将王某释
放。5 月 31 日，明光市公安局向明光
市检察院提出复议申请，主要理由是
王某的行为符合《解释》中有关“情节
严重”的规定，应当批准逮捕。

明光市检察院另行指派检察官进
行审查。检察官经审查认为，对王某
定罪量刑的前提是先解决是否构成犯
罪的问题，定罪是量刑的基础，《解释》
中第一条解决的是定罪问题，由于王
某不符合第一条规定的四种情形，达
不到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定罪标
准，即使符合第三条“情节严重”的量
刑升格标准，也不能因此认定王某构
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明光市检
察院于同年 6月 7日作出复议决定，维
持原不批准逮捕决定。

复核
构罪但依法不批捕

同年 6 月 8 日，明光市公安局向
滁州市检察院提出不捕复核申请。
滁州市检察院第一检察部主任杨松
负责该案的复核工作。复核期间，
他着重从实体上审查王某行为的社

会危害性是否应受刑法处罚，并调
阅全案卷宗、分别听取公安机关与
明光市检察院的意见，仔细研究《解
释》修改的背景，同时向安徽省检察
院有关业务专家和滁州市中级法院
法官请教。

“经过一系列的工作，我逐渐有
了明晰的思路。”杨松说，“对该案罪
与非罪的认定，关键在于穿透法律条
文，追寻实质公正。”

经实质审查，杨松认为，对法律
条文的理解不应作出“一刀切”的判
断，应当从实质角度进行综合分析。
他解释说，首先，从法条文义上看，尽
管该案不符合《解释》第一条第一款
列举的四项应当入罪标准，但第一条
第二款新增了“人民法院审理掩饰、
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
件，应综合考虑上游犯罪的性质、掩
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情节、
后果及社会危害程度等，依法定罪处
罚”，即取消数额入罪标准的适用，增
加综合考量犯罪相关情节的裁量条
款。其次，从《解释》修改的本意看，
取消了犯罪数额的限制，目的在于加
大对洗钱（赃物）犯罪的惩治力度，如
认定该案不符合入罪标准，明显与

《解释》修改的本意不符。最后，从案
件事实看，作为上游盗窃犯罪的徐
某，盗窃价值 3.24 万元的财物，犯罪
事实已查明并被批准逮捕，下游的王
某长期从事废品收购，为获取非法利
益连续多次低价收购，其收购的很多
扣件都是整包的，可以认定其明知这
些扣件为犯罪所得，且数额也远超修
改前《解释》规定的三千元至一万元
以上的数额标准，其行为已涉嫌构成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若依照不构成犯罪的理由，即
使数额再大、次数再多，只要不具备

《解释》第一条第一款列举的四项入
罪情形，就不构成犯罪，明显不符合

《解释》上下文体系，也不符合加大打
击赃物犯罪的背景。”杨松认为。

在认定王某构成掩饰、隐瞒犯罪
所得罪的前提下，复核后是否需要作
出批准逮捕决定？考虑到王某归案
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自愿认罪认
罚、愿意退赃，滁州市检察院经召开
检察官联席会议、综合评判其社会危
险性后，于同年 6 月 18 日作出无社会

危险性不批捕的复核决
定，并当面向公安机关说明
理由，得到了公安机关的认可。

结果
总结个案指导类案办理

2021 年 6 月 24 日，明光市公安局
以徐某涉嫌盗窃罪，王某涉嫌掩饰、隐
瞒犯罪所得罪移送明光市检察院审查
起诉。明光市检察院经审查认为，王
某已涉嫌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但不属于“情节严重”的情形。

杨云告诉记者，认定“情节严重”
时，不能简单地以收赃次数为判断标
准，应当结合行为人的故意内容、收
赃次数、赃物价值、持续时间、犯罪对
象、危害后果，以及上下游犯罪的量
刑均衡等综合判断。

2021 年 7 月 23 日，明光市检察院
以徐某涉嫌盗窃罪，王某涉嫌掩饰、
隐瞒犯罪所得罪提起公诉。同年 8
月 19 日，明光市法院采纳检察机关
的全部指控及量刑建议，判处徐某有
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 1.8 万
元；判处王某有期徒刑七个月，并处
罚金 8000 元。一审宣判后，二被告
人均未提出上诉，判决已生效。

案件办结后，基于该案是《解释》
取消数额入罪标准后滁州市检察院办
理的第一起将无罪不捕变更为构罪不
捕复核案，罪与非罪的认定对类案处
理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滁州市检察院主
动与公安、法院沟通协调，在全市范围
内对《解释》的适用形成了共识，统一了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入罪标准，特
别是让“《解释》第一条第一款规定的
四种情节不是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
得罪的必要条件，而应综合考虑上游犯
罪的性质、情节、后果及社会危害程度
等依法定罪处罚”成为普遍的认知。

“这起不批捕复议复核案之所以
能被最高检评为指导性案例，其意义
还在于对公安机关提请复核理由正确
的，上级人民检察院依法予以采纳，并
纠正下级院的不当决定，既体现了检
察机关内部层级监督的‘不偏袒、不护
短’，也体现了公安、检察之间的相互
制约是‘真制约、真监督’，从而实现共
同维护司法公正的目的。”杜薇说。

穿透法律穿透法律条文追寻实质公正条文追寻实质公正
安徽滁州：一起掩饰、隐瞒犯罪所得不批捕复议复核案办理的前前后后

□本报记者 郭树合 通讯员 王琳静

“大爷，免费白菜领不领，登记一下个
人信息就行。”这是一起涉及多人参与的集

资诈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犯罪分子
使用的诱惑手段。

3 月 28 日，这起涉众型经济犯

罪案件的最后一名被告
人张某甲被山东省东营
市 河 口 区 法 院 以 非 法 吸
收公众存款罪判处有期徒

刑三年，并处罚金 6 万元。
而该案的主犯张某因犯集资

诈骗罪已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四
年，并处罚金 90 万元；此案涉

及的其他 20 余名涉案人员也分别
因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洗钱罪被

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至八年。
“很多非法集资一开始都是以蝇头小利

的方式呈现，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谨慎投
资……”5 月 24 日，河口区检察院第一检察
部主任殷红以案释法，为东营港经济开发区
的企业职工上了一堂法治课，课上播放了以
该案为原型拍摄的宣传片。

查清事实

“ 警 察 同 志 ， 我 的 钱 兑 现 不 出 来 了 。”
“ 警 察 同 志 ， 这 可 是 我 用 来 养 老 的 钱 啊 。”
2020 年，公安机关陆续接到多名群众的举
报。公安机关经初查发现，东营某企业财富
管理有限公司通过开设多家分公司向社会非
法集资，已出现大量投资人钱款无法兑现的
情况。经侦查，6 月 3 日，公安机关以公司
负责人张某涉嫌集资诈骗罪、公司其他人员
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立案侦查。

由于涉案人员众多、案情复杂，公安机
关邀请检察机关提前介入。办案检察官在了
解案情后，与公安机关办案人员进行会商研
讨，引导全面调取张某非法集资前后个人的

经济状况，公司的业务情况、收入、利润情
况以及非法集资的资金去向。

随着侦查的深入推进，案件事实逐渐浮
出水面。2015 年 5 月 13 日，公司成立后，张
某组织业务员通过免费领取白菜这种“小恩
小惠”获取群众的名字和电话号码，后不断
打电话以“免费送鸡蛋、肥皂”等为诱饵让
群众到公司听“高大上”的虚假投资项目
课，同时发放宣传单，还组织这些人到外地
旅游，参观他人经营的茶庄、海参基地、养
老院项目等，宣称这些项目都是公司投资经
营的。在张某等人的“低门槛、高利率、零
风险”的虚假宣传和承诺下，有人动心了，
纷纷拿出了自己多年的积蓄。

经侦查，公安机关还发现张某及其公
司于 2016 年 4 月就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
单 、 失 信 企 业 名 单 ， 其 背 负 了 巨 额 债 务 ，
将通过编造虚假投资骗局吸收的资金用来
归还个人债务、购买房产和车辆、返本付
息等。2022 年 3 月 7 日，公安机关将张某等
7 人移送至河口区检察院审查起诉。4 月 7
日，检察机关将该案退回补充侦查。后经
补充侦查，公安机关陆续将张某等 20 余人
移送审查起诉。

办案检察官根据相关银行交易转账、虚
假宣传资料、犯罪嫌疑人供述及证人证言，
详细审查了整个案件事实，最终查实，从
2015 年 5 月到 2018 年 12 月，张某等人非法集
资 9400 余万元，造成近千人经济损失 7800
余万元。

2022 年 6 月 2 日，河口区检察院以张某
涉嫌集资诈骗罪、其他涉案人员涉嫌非法吸
收公众存款罪向法院提起公诉。

追诉漏犯

办案检察官在对公司财务人员进行讯问
时，他们均称是通过微信与一名张姓女子联
系，并根据她的要求返还投资人本金、利
息，但他们从未见过此人。

藏在幕后掌握着涉案钱款流向的张姓
女子到底是谁呢？检察机关建议公安机关
进一步确定此人的身份，最终发现此人是
张某公司的实际财务负责人，是张某的姐
姐张某甲。通过进一步查找张某甲的钱款
流向，检察官发现，她不仅将非法集资的
钱款用于偿还自己的贷款，还对资金进行
多次操作流转，检察官认为其行为构成非
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且应对全部非法集资
数额承担责任。2022 年 6 月，河口区检察院
对张某甲提起公诉，同年 9 月补充起诉张某
甲部分犯罪事实。

“ 在 上 游 非 法 集 资 的 背 后 ， 往 往 存 在
着 下 游 的 洗 钱 犯 罪 ， 我 们 经 过 审 查 发 现
有 两 人 涉 嫌 洗 钱 犯 罪 。” 办 案 检 察 官 向 记
者介绍，他们通过审查审计报告中的一级
卡、二级卡，发现张某公司员工王某、童
某的银行卡被用来大量转移非法集资的钱
款，或取现或被张某用来购买房产。检察
机关认为二人的行为涉嫌洗钱罪，遂监督
公安机关立案侦查。2022 年 9 月 27 日，河
口 区 检 察 院 以 涉 嫌 洗 钱 罪 将 二 人 起 诉 至
法 院 。

2023 年 7 月 28 日，法院对张某、张某甲
等人作出一审判决。判决后，张某、张某甲
等人均提出上诉。12 月 4 日，东营市中级法

院裁定驳回张某等人上诉申请，针对张某甲
的上诉申请，认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裁
定发回河口区法院重新审理。

追赃挽损

“ 检 察 官 ， 我 们 投 资 的 钱 还 能 要 回 来
吗？”该案中大多数投资者都是老年人，他
们为了安享幸福的晚年投入了毕生的积蓄，
如今却血本无归。面对投资人的期待，办
案检察官决定将追赃挽损工作贯穿办案全
过程。

随着深入调查和审查，该院发现张某的
亲属在多地有多处房产，且购房资金均来自
张某的非法集资款，该院主动与公安机关进
行对接，引导公安机关进行补充取证和对涉
案房产进行查封扣押、对相关银行账户进行
冻结。在案件起诉到法院后，该院联合法院
持续开展追赃挽损，扣押在案赃款共计 340
余万元。

在办案过程中，办案检察官对犯罪嫌疑
人进行耐心细致的释法说理，主动加强与犯
罪嫌疑人家属、辩护人的沟通，引导犯罪嫌
疑人自愿退赃。最终，16 名犯罪嫌疑人退赃
300余万元。

检察机关在办案中发现，案件反映出
当前群众的防骗反诈意识不强、法律意识
亟待进一步提升等问题，为此，该院以该
案为原型拍摄了宣传片，采取“线上+线
下”宣传模式、“进社区+进乡村”双进
模 式 等 ， 通 过 播 放 宣 传 片 、 发 放 宣 传
单 、 检 察 官 现 场 说 法 等 形 式 开 展 法
治宣传。

以免费领白菜为诱饵获取群众有效信息，后不断打电话组织潜在“客户”听课、到外地参观，并承诺投资项
目是“低门槛、高利率、零风险”，三年非法集资近1亿元——

小恩小惠背后有“大坑”

●

安徽省滁州市检察院召开检察官联席会议，讨论案件。

图①：2023 年 8 月，检察官前往社区对
老年人进行防诈骗法治宣传。

图②：2022 年 8 月，检察官出庭支持公
诉。

图③：2022 年 2 月，公安机关邀请检察
机关提前介入该案。

图④：2023 年 6 月 ，检 察 官 拍 摄 宣 传
片，以案释法。

图⑤：2023 年 12 月，检察官进社区开
展法治宣传。

⑤⑤④④③③②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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